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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成了受害者的护身符，结束了因机动车

责任人因无钱赔偿伤者无钱医治的历史，开辟了机动车理赔

制度的新纪元。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规避在行车过程中的巨

大风险，机动车投保人往往在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交强险）的同时，又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

）。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引起诉讼时，保险公司的诉讼

地位究竟是怎样的呢？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应该是直接被告，

有的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有的甚至认为不是该

类案件的当事人。笔者经过仔细研究相关法律，现就保险公

司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中的诉讼地位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 一、按照有关交强险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该列为直接

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

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了保险公司有垫付抢救费用的义务，

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在道路交通事故纠

纷案件中，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司就有义务向受害



人支付保险赔款，使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医治和一定补偿，

这也符合立法的初衷。民事诉讼中的被告，是指被原告诉称

侵犯其民事权益或与其发生民事权益争议，被人民法院传唤

应诉的人。既然保险公司有义务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款而不

履行支付义务，侵犯了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如果受害人依法

起诉，则保险公司成了理所当然的被告。 二、投保人向保险

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商业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积极申请保险公司理赔，也不向受

害人支付赔偿款，受害人可以把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向法院提

起诉讼。 从法律关系上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形

成了保险合同关系，双方约定了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

务，双方的争议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的规定解决。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属于

侵犯公民、法人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的侵权纠纷，其争议的

解决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的

相关规定解决。被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既没有形成合同关系

，也不构成侵权法律关系。那么保险公司在受害人提起的诉

讼中的诉讼地位是怎样的呢？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形成了合同之债，受害人与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形成了侵权之债。虽然二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但两个法律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根联系的纽带就是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其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损害了

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

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

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

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当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怠于行使理赔请求权，则受害人可以直接

向保险公司主张代位权，要求保险公司向其直接承担责任，

把保险公司列为直接被告。 三、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第

三者责任险（商业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积极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或者投保人或者被保险

人支付了全部赔款，保险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

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追加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从上所述可见，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之间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害人之间

形成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害

人之间的侵权诉讼中，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

的理赔款数额大小，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保险公司有着利害关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

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

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

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

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

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因此，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商业保险）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积极向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或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支付了全部赔偿款，保险

公司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自己申请作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

人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追加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加



诉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能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为借

口法外施恩不分青红皂白把保险公司一律列为被告，否则，

虽然受害人的权益得到了有力保障，但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相悖，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也不能以两

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把保险公司完全摒弃，保险公司

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完全摒弃保险公司，损害了

其合法权益，违背社会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严格区

分交强险和一般商业保险的界限，正确定位保险公司的诉讼

地位，这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利于定纷止争。 （作者

：郭俊杰，湖南君信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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